
 

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

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《关于变更董事的

议案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

八次会议审议同意，提名李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

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相同（自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）。 

公司董事会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。提名人的提名资格、董事

候选人的提名方式、提名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

规定。 

2、经核查，董事候选人符合《公司法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等任职要求。 

3、提名的董事候选人须经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

通过后就任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提名李强先生为董事候选人，本次董事候选人提

名程序、任职资格、选举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

规定，没有损害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，同意将《关于变更董

事的议案》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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